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 

委托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 

川办发[2006]51号

 

省级各部门：  

  《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委托管理实施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

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四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委托管理实施意见 

    根据《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5号)、《事

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 36号）、《中共四川省

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意见》（川委发

〔2004〕33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省级机关

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川办发〔2005〕45号，以下简称《暂

行办法》）等规定，为规范省级机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提高资产

使用效率，维护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经营性国有资产的

保值增值，现就省级机关国有资产委托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委托管理范围 

  委托管理资产范围：体育、文化、教育、卫生、国安、监狱、劳教、

地勘等单位以及工商、地税、质监、食品药品监督等实行垂直管理的省

级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系统（省本级机关及直属机构除外）的国有资产，

省政府驻外办事处（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除外）的国有资产以及省政府

指定的国有资产。以上委托管理资产范围与省级机关执行增收节支奖和

“削峰填谷”政策所属 125个宾馆饭店等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剥离。 

  二、委托管理程序 

  （一）根据省政府的决定，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按规定组织开



展本系统（部门或单位）国有资产清理，清理结果经审计核实后送省政

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 

  （二）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向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提交《国

有资产委托管理实施方案》及相关资料，包括受委托管理的国有资产总

量与分布、管理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情况等。 

  （三）按照分级管理的原则，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省级机关

国有资产管理机关，对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上报的国有资产管理材

料进行审核后，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省政府有关规定，与受委托管理

部门（单位）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明确双方的权利和责任。省政

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应加强对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的检查考核。如遇机构撤并等重大情况，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需变

更委托管理协议的，由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提出变更申请，报省政

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批准后，双方重新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如因管

理需要，委托方需变更委托管理协议的，应在征求受委托管理部门（单

位）意见后，双方重新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书》。 

  （四）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向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核发《四

川省省级机关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每 2年进行 1次产权登记检查。

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应配合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做好产权登记检

查工作。 

  三、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的主要职责和承担的责任 

  （一）主要职责。 

  1.确定本部门（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指定专职人员负责国有

资产管理工作。 

  2.负责制订本系统（部门或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具体办法并组织实

施。 

  3.负责组织本系统（部门或单位）国有资产清查登记、统计报告及

日常监督检查等工作。 

  4.负责委托管理范围内国有资产在本系统（部门或单位）内调拨、

拍卖、重组、报损、报废及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等处置的审批和

审核、申报。 

  5.负责委托管理范围内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经营情况的监督、管

理与考核。 

  6.按省级机关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有关规定，负责委托管理范围内国

有资产收益的监缴。 



  7.负责委托管理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人员廉洁从业教育和监

督工作。 

  （二）承担的责任。 

  1.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基础工作，

建立健全内部资产管理制度，抓好资产的财务核算和管理。 

  2.按规定向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报送统计报表等相关资料并接

受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省监察厅、省财政厅、省审计厅等省级机关

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3.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优化国有资产配

置，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率，确保经营性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4.履行国家及省规定的其他国有资产管理义务。 

  四、有关国有资产处置 

  （一）一次性处置价值原值 50万元（含）以下的国有资产，由省

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授权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审批，受委托管理部

门（单位）应将审批情况送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备案；一次性处置价

值原值 50万元以上的国有资产，由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审核并提

出意见，送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或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 

  （二）房屋、土地等资产处置，由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送省政

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 

  （三）车辆处置，由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送省政府机关事务管

理局审批。 

  （四）国有资产损失认定与处理，由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送省

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资产损失价值在 200万元以上的，由省政府

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后报省政府审批。 

  五、委托管理的绩效评价 

  按《暂行办法》规定的“资产管理情况报告与绩效评价”的原则，

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每 2年对管理范围内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安全

完整、经营性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进行考核，向省政府机关事务管

理局报送考核结果。 

  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有管好、用好委托管理范围内国有资产的

义务和责任。在国有资产管理中，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如

有违纪违规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将依纪依法追究单位领导和有

关部门人员的责任。有关部门对受委托管理部门（单位）主要领导进行

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时，应结合国有资产委托管理考核工作一并进行。 


